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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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８９８

（

Ｈ

股）

０３４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

Ａ

股）深圳证券交易所 （

Ｈ

股）香港联合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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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金额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１１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７５

，

３２９ ７７

，

７４８ ７８

，

２１４ －３．６９ ９０

，

４２３ ９１

，

２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７０ －４

，

１５７ －４

，

０２５ １１９．１３ －２

，

１４６ －１

，

９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６９５ －４

，

２０７ －４

，

０７７ １１７．０５ －２

，

２７０ －２

，

１０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

，

５６３ １

，

４５３ ２

，

５６８ ３１１．３３ ４

，

６６３ ５

，

７９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６ －０．５７５ －０．５５６ １１９．０６ －０．２９７ －０．２７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６ －０．５７５ －０．５５６ １１９．０６ －０．２９７ －０．２７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６４ －８．５４ －８．２９

上升

９．９３

个百分点

－４．０９ －３．７６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

增减（

％

）

２０１１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９２

，

８６５ １０１

，

２３７ １０３

，

３３７ －１０．１３ １０２

，

９８８ １０５

，

０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４７

，

０２６ ４６

，

５９８ ４７

，

３５８ －０．７０ ５０

，

７５１ ５１

，

５７０

(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数量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６７

，

６９７

户

其中

Ｈ

股

６１１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股东总

数

１６７

，

６１７

户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７．８０ ４

，

９０４

，

９０８

，

２９０

香港中央结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４．８４ １

，

０７３

，

３１７

，

７００

瑞士信贷（香港）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０．５１ ３６

，

６０２

，

４９２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ＬＹＮ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境外法人

０．４１ ２９

，

３５１

，

６０７

ＵＢＳ ＡＧ

境外法人

０．３４ ２４

，

３９２

，

２６５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ＮＫ

ＡＫＴＩＥＮＧＥ－

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境外法人

０．３３ ２３

，

８０２

，

８６８

国泰君安

－

中行

－

渣

打银行（香港）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０．２１ １５

，

０５４

，

６１３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 Ｃ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ＰＬＣ

境外法人

０．２０ １４

，

６７３

，

４７２

骆云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７ １２

，

０４１

，

７８３

李玉兰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６ １１

，

３６２

，

８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

,

中国钢铁行业持续低迷

,

供需矛盾依然严重

,

铁矿石价格持续高位

,

钢材价格低位徘徊

,

钢铁企业

面临着巨大压力。面对严峻形势

,

公司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

,

重点放在调整经营模式

,

改革体制机制

,

提高关键环节创效能力及提升产能等方面

,

实现了全年扭亏为盈的经营目标。

(1)

优化生产组织

,

实现稳定高效运行

报告期内

,

本集团生产铁

2,163.07

万吨

,

比上年同期增长

6.62%;

钢

2,081.70

万吨

,

比上年同期增长

6.05%;

钢

材

1,936.95

万吨

,

比上年同期增长

1.46%;

销售钢材

1,901.83

万吨

,

比上年同期增长

0.75%,

实现钢材产销率为

98.

19%

。

2013

年

,

公司按照“求稳顺、上规模、调结构、提指标、降能耗、创效益”的原则

,

强化生产运行管理

,

统筹协

调公司本部与鲅鱼圈分公司两地生产

,

全面提升生产运行质量。优化生产组织和物料平衡

,

合理调整配煤配

矿。加强高炉监控

,

优化工艺技术

,

解决生产瓶颈问题。实现产量稳步提升。

(2)

抓住关键环节

,

实现降本增效新突破

不断优化采购策略

,

大幅降低采购成本。研判市场

,

实现避峰就谷择机采购

,

提前在价格低位锁定低价现

货资源

,

降低采购成本。优化采购结构

,

扩大寻源范围

,

引进高性价比资源

,

推进配煤配矿结构优化。

努力突破技术瓶颈

,

主要技经指标持续改善。开展提煤降焦攻关

,

实施富氧大喷吹等技术措施

,

从而降低

焦炭消耗

;

优化系统平衡

,

完善产销衔接

,

提高合同执行率

;

深挖废钢潜力

,

调整钢铁料结构

,

降低生铁成本

,

精细

调整配煤配矿

,

主动对接原燃料市场

,

充分发挥鞍钢和外部资源的互调作用

,

并回收利用内部杂料资源

,

以实

现原料低成本运行。

2013

年

,

公司本部

17

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同比改善

,6

项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

;

鲅鱼圈分

公司

16

项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同比改善

,13

项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

全面强化精益管理

,

能源创效再上新水平。坚持“多回收、保发电、零放散、创效益”的原则

,

优化炼铁、炼

钢、轧钢工序衔接

,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余热余能回收利用效率。推行阶梯水价管理

,

新水消耗取得新突

破。公司全年吨钢综合能耗创历史最好水平。加速推进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有效实施

,

全年共投入运行

19

项合

同能源项目

;

加强能源经营管理

,

拓展能源销售渠道

,

丰富能源销售品种。

完善物流管理体系

,

物流成本大幅降低。以“集约、高效、服务”为原则

,

取消冗余仓储

,

缩短采购半径

,

发挥

物流资源整合集约化优势

,

逐步夯实了大物流管控模式。在生产物流方面

,

实行集约管理、区域联动

,

提高了

物流效率。在销售物流方面

,

组织大船运输

,

实施“一票制销售”

,

华南地区物流通道已高效运行。

公司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

通过票据开出、贴现、背书、买方付息、进出口押汇融资业务、优惠贷款转期、中

期票据置换贷款、发行短期融资券及开具信用证、调整借款结构等多种方式灵活调剂资金和替代融资

,

从而

大大降低了财务费用。

(3)

大力开拓市场

,

营销工作再上新台阶

加强直供企业和新客户的开发

,

公司高层亲自带队走访中石油、中石化、中国铁路总公司、一汽等多家

下游重点用户

,

扩大与战略客户的合作深度

,

并取得显著效果。

实施渠道创新。结合市场需求变化

,

对销售分公司按需求重新定位

,

在区域布局上进行了调整和细化

,

新

设了宁波公司、烟台公司等销售分公司。实施营销方式创新

,

在多个区域开展热卷、中厚板、冷轧、镀锌等产

品的现货零售、竞价销售、委托销售、网上销售等。

通过与第三方专业网站合作

,

搭建鞍钢专属商务平台

,

实现了网上销售突破

,

并逐步向电子商务方向发

展。

密切跟踪重点工程项目。中标了美国韦拉札诺大桥用

50W

耐候桥梁钢、中石化广西北海液化石油天然

气

16

万立储罐工程用

9Ni

钢板等重点工程项目。完成了中石油唐山液化石油天然气

16

万立储罐工程用

9Ni

钢

板。

建立内外贸市场的良性互动机制

,

积极扩大出口市场份额

,

推进出口产品结构调整

,

努力扩大高附加值

产品出口

,

全年实现出口结算量

172.51

万吨。

(4)

强化科技研发能力

,

稳步推进精品、品种战略

科技研发成绩斐然。全年开展科研项目

196

项。其中

,

国家项目

22

项、重大研发项目

16

项。获得冶金科技

进步奖等科技成果

29

项。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

,

获得国家受理专利

641

件

,

其中发明专利

341

件

;

获得国家授权

专利

642

件

,

其中发明授权专利

132

件。

新产品、领先独有产品及战略产品开发步伐不断加快。全年完成新产品立项

105

项

;

对外签订新产品开

发协议

102

个

;

下发产品质量计划

130

个

;

开发

109

个新钢种。围绕

56

个重点品种开展调品

,

累计完成调品品种

992

万吨

,

同比增加

175

万吨。公司重点针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销量的“三高”钢材产品加强调品工作

,

主要质量指标持续改善

,

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其中以低成本连铸坯替代模铸坯、将中厚板碳钢生产线打

造成为优质碳钢和低成本优质合金产品生产线、开发调质超高强船板等为代表的调品工作成效显著。

加强客户技术服务

,

与下游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与中油天宝等

9

家单位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与山

东核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

责任公司等用户签订了新产品供货技术协议

,

保证了公司核电用钢三大系列产品的顺利推进及实施。

(5)

优化体制机制

,

促进企业管理水平提升

优化机构设置

,

加快体制创新。对公司营销、采购、物流、能源管控业务和资源进行优化整合

,

组建了五大

职能中心。

加强企业管理

,

推进管理升级。实施绩效分级管理

,

推进差异化绩效考评

,

实现工作目标、绩效与收入有

机联动。公司的《应对严峻市场形势的炼铁企业降本增效管理》获第二十届国家级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二等

奖

,

鲅鱼圈分公司《以层级成本控制为核心的市场化运营机制变革》被评为第八届全国优秀企业管理成功案

例。

强化安全环保

,

实施绿色生产。公司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

推行“一岗双责”

,

提升了安全管控水平。

厂区环境持续改善

,

实现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为零的目标。公司大力实施节能减排

,

着力推进循环经济

,

提高

能源利用效率

,

绿色钢铁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根据本集团固定资产的实际情况

,

相关部门对各类固定资产重新核定了实际使用年限

,

决定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

并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表决通过

,

具体方案如下

:

固定资产类别

变更前 变更后

预计使用年限（年） 年折旧率（

％

） 预计使用年（年） 年折旧率（

％

）

房屋

３０ ３．１７ ４０ ２．３８

建筑物

３０ ３．１７ ４０ ２．３８

传导设备

１５ ６．３３ １９ ５．００

机械设备

１５ ６．３３ １９ ５．００

动力设备

１０ ９．５０ １２ ７．９２

运输设备

１０ ９．５０ １０ ９．５０

工具及仪器

５ １９．００ ５ １９．００

管理用具

５ １９．００ ５ １９．００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本集团业务范围无影响

,

减少本公司

2013

年度固定资产折旧额人民币

12

亿元

,

分别

增加股东权益及净利润人民币

9

亿元。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

《关于本公司与鞍钢

国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关于本公司与鞍山钢铁进行股权转让的议案》。根据以上议案

,

本公司以其持

有的鞍钢莆田

80%

股权与鞍钢国贸内贸业务整体资产

(

含

9

家内贸子公司的股权

)

进行置换

,

鞍山钢铁同时收

购本公司持有的鞍钢天铁

45%

股权

,

上述资产置换和股权转让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完成交割。

1

、本年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子公司名称 年末净资产 本年净利润

烟台国贸

６ －

宁波国贸

６ －

鞍钢大连

１０９ －１

沈阳钢加

９２ －７

天津钢加

５２ －

沈阳国贸

８ －６

上海钢加

４０ ２

广州国贸

１６ １

天津国贸

７ －

上海国贸

－３２ －３７

成都国贸

６ ４

潍坊钢加

１ －

2

、本年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名称 处置日净资产 年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鞍钢天铁

２

，

６０４ －２９

鞍钢莆田

１

，

４３０ －５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000898� � � �证券简称:

*

ST鞍钢 公告编号:2014-015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并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在鞍钢东山宾馆会议室召开。公司现有董事

9

人

,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人数为

9

人

,

其中独立董事邝志杰

先生、曲选辉先生因公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分别授权委托独立董事李世俊先生、陈方正先生代为行使表

决权。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讨论并通过

决议如下

:

一、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

201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过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确认

,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2013

年度本公司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770

百万元

,2013

年年末本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5,054

百万元。

董事会建议

,

以总股本

7,234,807,847

股为基数

,2013

年度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27

元

(

含税

),

向股东分配

可供分配利润人民币

195

百万元。 方案实施后

,

可供分配利润剩余人民币

4,859

百万元。 此项预案尚须提交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

2013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酬金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拟定的

2013

年度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符合公司经营状况及国

内同类企业报酬情况

,

同意公司

2013

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2013

年度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酬金方案详见本公司

2013

年度报告第

48-49

页。

董事酬金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其中关联董事张晓刚先生、

唐复平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 《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2012-2013

年度

)

》、《原材料供应协议

(2012-2013

年度

)

》和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买断销售

钢材产品协议》《

(

以下合称为“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

的条款

,

并且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超出相关上限。

公司独立董事均就此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

,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

2013

年度

,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日常业务。

2

、

2013

年度

,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是

(A)

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

与国内类似实体所作的类似性质交易

比较

);(B)(

倘无类似情况可供比较

)

按不逊于第三者可取得或提供的条款达成

;(C)(

如无可参考比较者

)

对本公

司股东而言公平合理的条款进行的。

3

、

2013

年度

,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乃根据经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条款进行

,

交易条款公平合理

,

并且符合

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4

、

2013

年度

,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并未超过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上载明的适用于该等类别的相关上

限。

七、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预计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其中关联董事张晓刚

先生、唐复平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均就此项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

,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关联董事就该议案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关

联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允的原则

,

符合法定程序。

2

、公司预计的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1)

为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的交易

;(2)

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

进行

,

或不逊于独立第三方提供的交易条款进行

,

或

(

如无可参考比较者

)

对公司股东而言公平合理的条款进

行的

;(3)

交易条款公平合理

,

且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

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4)

预计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求

,

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

;(5)

预

计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并未超过

2012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本公司与鞍钢集团公司签署的《原材料和

服务供应协议

(2014-2015

年度

)

》、本公司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原材料供应协议

(2014-

2015

年度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的本公司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金融

服务协议

(2014

年度

)

》及本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本公司与鞍钢集团公司签署的《买断

销售钢材服务协议》上载明的适用于该等类别的相关上限。

具体内容请详见

2014

年

3

月

3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预计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八、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同意《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

任公司

2014

年度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董事会提请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任公司

2014

年度

审计师

,

聘期自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结束之日起

,

至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止。

2013

年度公司应支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费共人民币

372

万元。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意见如下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

,

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真实地反

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续聘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师。

九、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独立董事意见

:

按照境内外的相关规定

,

公司对

2013

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认真的审查

,

董事会出具了《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经过认真阅读报告及相关资料

,

我们认为

: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

的真实情况

,

反映了公司

2013

年内部控制建设的重要活动、重点控制活动的内部控制情况。

十、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

2013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十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

其中关联董事张

晓刚先生、唐复平先生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7

号———涉及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信息

披露》的要求

,

受公司委托

,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就鞍钢集团财务公司对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与其经

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相关的风险评估说明进行了审核

,

并出具了风险评估报告。

《关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独立董事意见

: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

,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关联董事就该关联事项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委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鞍钢集团财务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经营资质、业务

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

,

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是一家合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

,

其编制评估报告的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

其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合法有效。

十二、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申请撤销公司

A

股股票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公

司

2013

年度净利润为人民币

7.7

亿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470.26

亿元

,

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753.29

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三章

13.2.1

条、

13.2.9

条的相关规定

,

公司净利润、净资产、营业

收入等指标均不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条件

,

也不触及该条规定的其他情形。同时

,

公司也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及公司

2013

年度的经营情况

,

公司符合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条件。为保

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

,

董事会批准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

,

并

授权董事会秘书室办理有关手续。

十三、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了降低公司资金成本

,

公司拟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累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的短期融资

券。具体方案如下

:

(

一

)

发行方案

:

1

、发行金额

:

同意公司根据经营情况于股东大会批准之后

,

在中国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

券

,

累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

2

、发行利率确定方式

:

通过簿记建档方式确定。

3

、发行对象

:

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4

、募集资金用途

:

主要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金

,

偿还银行借款或调整融资结构

,

降低资金成本。

5

、决议有效期

:

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二十四个月。

(

二

)

授权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需要和市场条件在上述发行方案内

,

全权决定和办理与本次发行有

关的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确定短期融资券发行的具体条款与条件以及其他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的时间、实际总金额、

发行批次、及利率

),

并根据相关的中国法律、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的规定对该等条款及条件作出调整。

2

、就短期融资券作出一切必要及附带行动

(

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批文、确定包销安排以及编制有关申请

文件

)

。

3

、就实施短期融资券发行采取一切必要步骤

(

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一切必要文件并根据适用法律披露有

关资料。

董事会获得股东大会上述授权后

,

授权经理层决定和办理上述事宜。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四、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为了有效缓解公司融资压力

,

提高对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保证能力和实现低成本融资

,

公司拟在银

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注册额度人民币

80

亿元中期票据。具体方案如下

:

(

一

)

发行方案

:

1

、发行金额

:

同意公司根据经营情况于股东大会批准之后

,

在中国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中期票据

,

注册额度为人民币

80

亿元。

2

、发行批次、额度及期限

:

拟分

2

期发行

,

每期发行额度为人民币

40

亿元

,

每期发行期限为三年或五年。

3

、发行对象

:

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

(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

4

、募集资金用途

:

用于补充企业流动资金、置换银行贷款或公司改造工程项目。

5

、决议有效期

:

本次发行中期票据决议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二十四个月。

(

二

)

授权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需要和市场条件在上述发行方案内

,

全权决定和办理与本次发行有

关的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1

、确定中期票据发行的具体条款与条件以及其他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的时间、实际总金额、发

行批次及利率

),

并根据相关的中国法律、 法规及有关监管部门的规定对该等条款及条件作出调整。

2

、就中期票据作出一切必要及附带行动

(

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批文、确定包销安排以及编制有关申请文

件

)

。

3

、就实施中期票据发行采取一切必要步骤

(

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一切必要文件并根据适用法律披露有关

资料。

董事会获得股东大会上述授权后

,

授权经理层决定和办理上述事宜。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五、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的议案》

公司与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进行了资产置换

,

本次资产置换双方同属鞍钢

集团公司控制

,

本次合并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

公司对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独立董事意见

:

公司本次财务报表追溯调整符合《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

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

情况。

具体内容请详见

2014

年

3

月

3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公告》。

十六、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批准李世俊先生、邝志杰先生辞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公司现收到独立非执行董事李世俊先生、邝志杰先生的书面辞职

,

李世俊先生、邝志杰先生因个人原因

提请辞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职务

,

同时一并辞去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董事会批准李世俊先生、邝志杰先生辞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

董事

会对李世俊先生、邝志杰先生在任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

,

独立董事人数不能少于三分之一

,

此项议案待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独立董事

后生效。

独立董事意见

:

由于个人原因

,

李世俊先生、邝志杰先生辞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下属委员会职务。

公司批准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十七、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提名刘正东先生、周志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任期自

2013

年度股

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

至

2016

年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

公司换届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之日止。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股东大会将以累积投票方式对独立非执行董事进行表决。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

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简介

:

刘正东先生

,1966

年

10

月出生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现任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钢铁研究总院特殊

钢研究所副所长。 刘先生

1990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压力加工专业获学士学位

,1993

年毕业于钢铁

研究总院金属材料与热处理专业获硕士学位

,2000

年毕业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冶金工程系获博士学位。

刘先生目前兼任中国国家核安全局专家委员会委员

,

中国钢铁研究总院和昆明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

,

主

要研究方向为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用钢、核电站和核动力用钢、冶金过程数值模拟研究。刘先生曾获中国冶金

科技奖一等奖

,

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刘先生目前不持有公司股票。 刘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刘

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无关联关系。

周志伟先生

,1961

年

12

月出生

,

现任进跃亚洲有限公司董事、

Qleap Venture Limited

董事长。周先生拥有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高级专业会计师资格

,

应用数学学士学位、法律学士学位、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及博

士学位。

周先生目前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创业实务教授及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副主任、香港浸会大学创业支

援及训练

(BEST)

委员会委员、台湾国立交通大学科技管理研究所顾问

,

及新加坡

SIM

大学商业学课程咨询委

员会委员等。周先生现任宇业控股有限公司

(

一家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上市公司

)

独立董事。

周先生目前不持有公司股票。 周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周

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无关联关系。

独立董事意见

:

1

、公司增补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2

、经审阅各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个人履历和相关资料

,

未发现不符合相关关法律、法规、规则的情况

,

也未

发现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的情况

;

3

、各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具备相应的任职资格

,

能够胜任相关职责的要求

;

4

、各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规定的独立性要求。

十八、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为使公司进入医用氧市场

,

为公司创造更好的效益

,

公司拟在原经营范围中增加“医用氧

(

液态

)

”

,

并拟修

改《公司章程》第十二条。具体修改如下

:

(

一

)

经营范围的变更

原经营范围

:

黑色金属冶炼及钢压延加工

;

兼营

:

炼焦及焦化产品、副产品

,

化肥

,

钢材轧制的副产品

,

电力

供应、输配电

,

工业气体

,

通用零配件

,

计量仪器、仪表检定

,

冶金原燃材料、铁合金加工

,

冶金运输

,

金属材料

(

不

含专营

)

批发、零售及佣金代理

(

不含拍卖

),

仓储

,

技术咨询、开发、转让、服务

,

标准物资、小型设备研制

,

理化性

能检验

,

检验试样加工

,

化检验设备维修

,

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装卸搬运服务。

变更后的经营范围

:

黑色金属冶炼及钢压延加工

;

兼营

:

炼焦及焦化产品、副产品

,

化肥

,

钢材轧制的副产

品

,

电力供应、输配电

,

工业气体

,

医用氧

(

液态

),

通用零配件

,

计量仪器、仪表检定

,

冶金原燃材料、铁合金加工

,

冶金运输

,

金属材料

(

不含专营

)

批发、零售及佣金代理

(

不含拍卖

),

仓储

,

技术咨询、开发、转让、服务

,

标准物资、

小型设备研制

,

理化性能检验

,

检验试样加工

,

化检验设备维修

,

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装卸搬运服务。

(

二

)

《公司章程》第十二条的修改

原条款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

:

主营

:

黑色金属冶炼及钢压延加工

;

兼营

:

炼焦及焦化产品、副

产品

,

化肥

,

钢材轧制的副产品

,

电力供应、输配电

,

工业气体

,

通用零配件

,

计量仪器、仪表检定

,

冶金原燃材料、

铁合金加工

,

冶金运输

,

金属材料

(

不含专营

)

批发、零售及佣金代理

(

不含拍卖

),

仓储

,

技术咨询、开发、转让、服

务

,

标准物资、小型设备研制

,

理化性能检验

,

检验试样加工

,

化检验设备维修

,

货物运输代理服务、装卸搬运服

务。

修改为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

:

主营

:

黑色金属冶炼及钢压延加工。兼营

:

炼焦及焦化产品、副

产品

,

化肥

,

钢材轧制的副产品

,

电力供应、输配电

,

工业气体

,

医用氧

(

液态

),

通用零配件

,

计量仪器、仪表检定

,

冶

金原燃材料、铁合金加工

,

冶金运输

,

金属材料

(

不含专营

)

批发、零售及佣金代理

(

不含拍卖

),

仓储

,

技术咨询、开

发、转让、服务

,

标准物资、小型设备研制

,

理化性能检验

,

检验试样加工

,

化检验设备维修

,

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装卸搬运服务。

(

三

)

授权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以及董事长授权人士办理有关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和相应修改 《公司章程》一

切手续和事宜。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九、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公司定于

2014

年

6

月

4

日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000898� � � �证券简称:*ST鞍钢 公告编号:2014-016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在鞍钢东山宾馆召开。 公司现有监事

3

人

,

出席本次会议监事

3

人

,

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其中监事会主席许质武先生因公未能亲自出席

,

授

权委托监事白海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经过充分讨论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

2013

年度监事酬金议案》。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对

2013

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

,

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

公司

2013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

,2013

年度报告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3

年度经营业绩。

四、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对《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

,

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

(1)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执行现状。

(2)

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评价是客观、准确的。

五、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关于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

公司董事会对前期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符合《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相关政策

法规的要求

,

能够使会计数据更加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就该事项做出调整的意

见

,

以及就其原因和影响所做的说明。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000898� � � �证券简称:*ST鞍钢 公告编号:2014-017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追溯调整的原因

本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30

日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公司与鞍钢集团国际

经济贸易公司进行资产置换的议案》。根据该次会议决议

,

本公司以其持有的鞍钢冷轧钢板

(

莆田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鞍钢莆田”

)80%

的股权与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

(

以下简称为“鞍钢国贸”

)

内贸业务整体资

产

(

含

9

家内贸子公司的股权

)(

以下简称为“内贸业务整体资产”

)

进行置换

(

以下简称为“本次资产置换”

),

上述

资产置换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完成交割。

本次资产置换双方

,

本公司和鞍钢国贸同属鞍钢集团公司控制

,

因此本公司对鞍钢国贸内贸业务整体资

产的合并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

公司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二、对以前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

调整增加

2012

年初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人民币

818

百万元

,

调整增加

2013

年初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人民币

760

百万元

,

调整增加

2012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人民币

132

百

万元

(

明细见下表

)

。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股本

资本

公积

专项

储备

盈余

公积

未分

分配

利润

归属于母公

司的股东

权益总额

少数

股东

权益

股东

权益

合计

２０１２

年年初调整额

６１５ ９ １９４ ８１８ ４８ ８６６

２０１２

年调整额变动

１

（

５９

） （

５８

） （

４

） （

６２

）

１

、净利润

１３２ １３２

（

４

）

１２８

２

、提取盈余公积

１

（

１

）

３

、其他 （

１９０

） （

１９０

） （

１９０

）

２０１３

年年初调整额

６１５ １０ １３５ ７６０ ４４ ８０４

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上述追溯调整事项的意见

董事会意见

:

本次公司对前期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是合理的

,

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

监事会意见

:

公司董事会对前期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符合《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国家相关政策法规

的要求

,

能够使会计数据更加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就该事项做出调整的意见

,

以

及就其原因和影响所做的说明。

独立董事意见

:

公司本次财务报表追溯调整符合《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

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

情况。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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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上限的概述

本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公司现有董事

9

人

,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人

数为

9

人

,

其中独立董事邝志杰先生、曲选辉先生因公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分别授权委托独立董事李世俊

先生、陈方正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批准公司《关于预计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张

晓刚先生、唐复平先生为关联董事

,

对上述事项回避了表决。

批准公司与关联方之间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人民币

55,620

百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

(2013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人民币

47,090

百万元

)

的

118.11%

。

本次预计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项目及金额上限乃根据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本公司与鞍

钢集团公司签署的《原材料和服务供应协议

(2014-2015

年度

)

》、本公司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攀钢钒钛”

)

签署《原材料供应协议

(2014-2015

年度

)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的

本公司与鞍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鞍钢财务公司”

)

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

(2014

年度

)

》及本公

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本公司与鞍钢集团公司签署的《买断销售钢材服务协议》所载的

内容与交易金额预计上限而作出

,

因此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二

)

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２０１４

年度上限

（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３

年度

金额（人民币百万元） 占同类交易比例

％

关联采购或接

受服务

主要原材料

鞍钢集团

１７

，

４６６ １４

，

４５８ ４６．７０

攀钢钒钛集团

２

，

４３７ １

，

３６３ ６．０７

钢材产品 鞍钢集团

３

，

６００ ７９ １００

辅助材料 鞍钢集团

２

，

３２６ １

，

９６６ ２８．５６

能源动力 鞍钢集团

２

，

２８７ １

，

５９１ ２８．６２

支持性服务 鞍钢集团

６

，

５２６ ４

，

２６０ ５１．０５

合计

３４

，

６４２ ２３

，

７１７ －

关联销售或提

供服务

产品 鞍钢集团

１８

，

３７２ ３

，

２３６ ４．３４

筛下粉、废钢料和废旧物

资

鞍钢集团

１８６ １４２ ９１．９３

综合性服务 鞍钢集团

７８５ ７２２ ４０．５３

合计

１９

，

３４３ ４

，

１００ －

金融服务

存款利息 鞍钢财务公司

２０ ７ ３０．９７

最高存款每日余额（包括

应计利息）

鞍钢财务公司

１

，

３８５ ５

，

７９５ －

贷款、贴现及委托贷款利

息

鞍钢财务公司

２５０ ２０２ －

注释

:

鞍钢集团

:

本公告中指鞍钢集团公司及其持股

30%

以上的子公司

(

不含本集团和攀钢钒钛集团

);

攀钢钒钛集团

:

攀钢钒钛及其子公司

;

本集团

:

本公告中指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该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关联方

:

鞍钢集团公司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

: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风光街

33

号

法定代表人

:

张广宁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730,970

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210203558190456

主要业务

:

主要从事铁矿锰矿

,

金属

,

非金属矿

,

铁原、精矿购销

,

加工

,

耐火土石

,

黑色金属

,

钢压延制品

,

金属

制品

(

不含专营

),

合金与金属材料

,

钢、铁、钒、钛、焦销售等。

截至

2012

年末

,

鞍钢集团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994.5

亿元。

2010-2012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1,516

亿

元、人民币

1,557

亿元、人民币

1,488

亿元。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目前

,

鞍钢集团公司通过其下属的鞍山钢铁集团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

67.80%

的股份

,

为本公司的最终控

股股东。因此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履约能力分析

钢铁生产具有较强的连续性。鞍钢集团长期从事原材料、辅助材料和能源动力的开采、供应、加工、制

造

,

是本公司供应链的一部分。同时其内部子公司拥有较强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

可为本公司提供生产经

营所必需的支持性服务和金融服务。而作为本公司的客户

,

公司也会向鞍钢集团销售公司的部分产品、废钢

料、废旧物资及综合性服务。鞍钢集团有能力按照相关约定为我公司提供产品及服务

,

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

的正常运行。同时也有需求采购本公司的部分产品、废钢料、废旧物资及综合性服务。

(

二

)

关联方

: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

原名为“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

张大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8,589,746,202

元

注册地址

: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弄弄坪

税务登记证号码

:510402204360956

主要业务

:

钢、铁、钒、钛、焦冶炼、钢压延加工及产品销售

;

金属矿、非金属矿、设备及备件、耐火材料、冶

金辅料、合金与金属材料销售

;

冶金技术开发、咨询、服务

;

冶金工程、工业自动化、信息工程技术服务等。

攀钢钒钛最近三年经营情况良好

,

截至

2012

年末

,

攀钢钒钛净资产为人民币

153.91

亿元

;2012

年度净利润

为人民币

5.99

亿元。

2010

至

2012

年的营业总收入分别达到人民币

450.93

亿元、 人民币

525.59

亿元和人民币

156.03

亿元。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攀钢钒钛的实际控股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和本公司的控股股东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同为鞍钢集团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攀钢钒钛和本公司均为鞍钢集团公司间接控股

,

因此双方构成关联关系

,

此项交易为关联

交易。

3

、履约能力分析

攀钢钒钛集团经营情况良好

,

而且其下属的鞍千矿业原一直为本公司提供部分本公司所需的铁精矿

,

因

此攀钢钒钛集团有能力按照相关约定为我公司提供铁精矿和合金原料

,

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

(

三

)

关联方

:

鞍钢财务公司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住所

: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和平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

:

于万源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0

亿元

税务登记证号码

:210302118885772

主要业务

: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提供担保、办理票据承

兑与贴现、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

协助成员

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

方案设计等

;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鞍钢财务公司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人民币

124

亿元

,2012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6

亿元

,

实

现利润总额为人民币

5.39

亿元

,

净利润为人民币

4.04

亿元。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与鞍钢财务公司同为鞍钢集团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控股子公司。因此鞍钢财务公司与本公司构成

关联关系

,

有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履约能力分析

鞍钢财务公司拥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

内控完善、经营稳健、服务手段先进、业务能力较强

,

各项

监管指标均达标

,

资产优良

,

不良贷款率始终为零。

多年来鞍钢财务公司一直为本公司提供一系列的金融服务

,

为本公司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和资金保障。

同时

,

鞍钢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经营状况良好

,

我们认为鞍钢财务公司有能力按照相关约定为本公司提供良

好的金融服务。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

、鞍钢集团向本集团提供的主要原材料、钢材产品、辅助材料、能源动力、支持性服务、金融服务。

2

、本集团向鞍钢集团提供的产品、筛下粉、废钢料、废旧物资和综合性服务。

3

、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向关联方采购主要原

材料

铁精矿

不高于（

Ｔ－２

）月的中国铁精矿进口到岸的海关平均报价加上从鲅鱼

圈港到鞍钢股份的铁路运费再加上品位调价后的价格。 其中品位调

价以鞍钢股份（

Ｔ－２

）月的进口铁精矿加权平均品位为基准，铁精矿

品位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百分点， 价格上调或下调人民币

１０

元

／

吨。并

在此基础上给予金额为（

Ｔ－２

）月的中国铁精矿进口到岸海关平均报

价

５％

的优惠。（其中

Ｔ

为当前月）。

球团矿 市场价格

烧结矿

铁精矿价格加上（

Ｔ－２

）月的工序成本。（其中：工序成本不高于鞍钢股

份生产同类产品的工序成本）

废钢

市场价格钢坯

合金和有色金属

向关联方采购钢材产

品

钢材产品

按公司销售给第三方的价格扣除人民币

２０－３５

元

／

吨的代销费后的价

格确定。

向关联方采购能源动

力

电 国家定价

水 国家定价

蒸汽 生产成本加

５％

毛利

向关联方采购辅助材

料

石灰石

不高于鞍山钢铁的有关成员公司售予独立第三方的价格

白灰

耐火材料

其它辅助材料

备件备品

向关联方采购支持性

服务

铁路运输服务 国家定价

道路运输服务 市场价格

代理服务（原材料设备备件和辅料进口、

出口、内销）

佣金不高于

１．５％

（不超过主要的中国国家进出口公司所征收的佣金）

设备检修及服务

市场价格

设计及工程服务

教育设施、职业技术教育、在职职工培训、

翻译工作

报纸及其它出版物 国家定价

电讯业务、电讯服务、信息系统 国家定价或折旧费

＋

维护费

生产协力及维护

按市场价格支付劳务费、材料费及管理费

生活协力及维护

公务车服务 市场价格

环保、安全检测服务 国家定价

业务招待、会议费用 市场价格

取暖费 国家定价

绿化服务

按市场价格支付劳务费、材料费及管理费

保卫服务

向关联方买断销售钢

材产品

钢材产品 市场价格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钢材产品

鞍钢股份集团售予独立第三方的价格； 就为对方开发新产品所提供

的上述产品而言，定价基准则为如有市场价格，按市场价格定价，如

无市场价格，按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所加合理利润率不高于提供有

关产品成员单位平均毛利率

铁水

钢坯

焦炭

化工副产品

向关联方销售废钢

料、废旧物资

废钢料

市场价格

废旧物资

报废资产或闲置资产 市场价格或评估价格

向关联方销售综合服

务

电、新水 国家定价

净环水、软水、煤气、高炉煤气、蒸汽、氮

气、氧气、氩气、压缩空气、氢气、余热水

生产成本加

５％

的毛利

产品测试服务

运输服务

生产线租赁

代理服务

关联方向本公司提供

金融服务

存款利息 存款利率应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基准利

率，不低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也不低于鞍

钢财务公司向鞍钢其它成员单位提供存款业务的利率水平。

最高存款每日余额（包括应计利息）

贷款、贴现及委托贷款利息

利率不高于本公司在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类档次贷款利

率。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钢铁生产具有较强的连续性

,

公司大部分原料、服务采购自于鞍钢集团

,

同时也要销售产品等给鞍钢集

团。上述关联交易的存续

,

有利于保证公司的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有

积极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过了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

,

所有独立董事均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经过认真地审阅及审慎地调查

,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关联董事就该议案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关

联交易遵循了公正、公允的原则

,

符合法定程序。

2

、公司预计的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1)

为公司在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的交易

;(2)

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

进行

,

或不逊于独立第三方提供的交易条款进行

,

或

(

如无可参考比较者

)

对公司股东而言公平合理的条款进

行的

;(3)

交易条款公平合理

,

且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

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

;(4)

预计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求

,

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

;(5)

预

计

201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并未超过

2012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本公司与鞍钢集团公司签署的《原材料和

服务供应协议

(2014-2015

年度

)

》、本公司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原材料供应协议

(2014-

2015

年度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的本公司与鞍钢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

(2014

年

度

)

》及本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本公司与鞍钢集团公司签署的《买断销售钢材服务协

议》上载明的适用于该等类别的相关上限。

六、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事前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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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 会议名称

: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2

、 召集人

:

本公司董事会

3

、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4

、 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6

月

4

日上午

9

时整。

5

、 召开方式

:

采用会议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6

、 出席对象

:

(1)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见证律师

;

(2)

截止

2014

年

5

月

5

日下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营业时间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持有本公司

A

股股份的股东

;

(3)

截止

2014

年

5

月

5

日下午

,

香港联合交易所营业时间结束时在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

本公司

H

股股份的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

但需要授权人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

7

、 会议召开地点

:

鞍钢东山宾馆会议室

(

中国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东风街

108

号

)

。

二、会议审议事项

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

议案一、审议《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二、审议《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议案三、审议《

2013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议案四、审议《

201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

议案五、审议《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议案六、审议《关于

2013

年度董事及监事酬金议案》

;

议案七、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任公司

2014

年度审计师

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

议案八、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

子议案

1

、选举刘正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子议案

2

、选举周志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履行备案审核无异议后

,

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以特殊决议案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

议案九、审议《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议案十、审议《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

议案十一、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见

2014

年

3

月

3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决议公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报告》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审计报告》。

特别强调事项

:

议案八将采用累计投票方式表决

,

即

:

有表决权的每一股份拥有与所选人数相同的选举票数

;

股东拥有的

选举票数为股东拥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与拟选出的董事

/

监事人数

(

议案八为

2

人

)

的乘积

;

股东可以在拟

选出的董事

/

监事人数范围内集中使用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也可以分散使用。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

,

其所投选

举票无效

;

股东对董事候选人所投反对票、弃权票以及无效票不计入选举票数

,

但其所持股份的表决权计入出席

股东大会所持股份表决权总数中。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法人股股东需持公司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公众股股东需持本

人身份证、 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

,

委托出席者需要持授权委托书

,

也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2

、登记地点

:

中国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鞍钢厂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3

、登记时间

:2014

年

5

月

14

日—

5

月

15

日

(9:00-12:00,13:00-16:00)

四、其他事项

1

、会期半天

,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

2

、联系电话

:(0412)-8419192 8417273

联系传真

:(0412)-6727772

联系地址

:

中国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鞍钢厂区

邮编

:114011

五、备查文件

1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8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

)

出席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签名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日期

:

委托人股东帐户

:

证券代码:000898� � � �证券简称:*ST鞍钢 公告编号:2014-020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A股股票退市

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鉴于公司

2011

年、

2012

年连续两年亏损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深圳证券交

易所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对本公司股票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退市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

:

“

*ST

鞍

钢”

,

退市风险警示后日涨跌幅度限制为

:5%

。

二、退市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所做的工作

2013

年度

,

公司董事会采取了以下有效措施

,

实现了公司扭亏为盈

,

切实保护了股东的权益。

(1)

优化生产组织

,

实现稳定高效运行

2013

年

,

强化生产运行管理

,

统筹协调公司本部与鲅鱼圈分公司两地生产

,

全面提升生产运行质量。报告

期内

,

本集团生产铁、钢、钢材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6.62%

、

6.05%

、

1.46%

、。

(2)

抓住关键环节

,

实现降本增效新突破

为了实现

2013

年度扭亏为盈的目标

,

公司严抓生产、采购、销售、科研及财务管理等关键环节

,

深度挖掘

企业降本增效潜力

,

使采购成本、原燃料成本、能源消耗、财务成本等实现大幅降低。。

(3)

大力开拓市场

,

营销工作再上新台阶

加强直供企业和新客户的开发

,

扩大与战略用户的合作深度

,

合作效果明显。把握市场机遇

,

努力扩大高

附加值产品出口

,

全年实现出口结算量

172.51

万吨。

(4)

强化科技研发能力

,

稳步推进精品、品种战略

2013

年度

,

公司加大科技研发力度。新产品、领先独有产品及战略产品开发步伐不断加快。同时通过加

强客户技术服务

,

与下游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不断提升公司产品的盈利能力。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会计报表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经审计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47,026

百万元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75,329

百万元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770

百万元。本公司目前

主营业务经营正常。

三、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依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

13.2.1

条、

13.2.9

条的相关规定

,

公司

2013

年度经审计

净利润、净资产、营业收入等指标均不涉及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条件

,

也不触及该条规定的其他情形。同

时

,

公司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综上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及公司

2013

年度的经营情况

,

公司符合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

风险警示条件。

2014

年

3

月

28

日

,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

,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申请。

特此公告。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28日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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